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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教通〔2024〕8 号

关于做好冬春季学校传染病
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卫生健康委、疾控局，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今冬明春存在流感、肺炎支原体感染、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

叠加流行风险。为降低学校发生传染病疫情风险，全力保障师生

健康和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冬季学

校流行性疾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教体艺厅函〔2023〕34 号）要

求和 12 月 12 日全省冬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

现就做好冬春季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校要进一步提高站位、统一思想，

清醒认识做好冬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当前面临的严

峻复杂形势，坚持底线思维，多病共防。各地教育、卫生健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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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控等部门要加强对冬春季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完

善应对方案，统筹推进，齐抓共管。各级各类学校要进一步强化

组织领导，统筹工作安排，健全工作机制，细化防控措施，压实

防控责任。

二、落实防控措施。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落实好各项传染病

防控措施，尤其是晨（午）检、因病缺勤学生病因追查、通风消

毒、校园环境卫生、个人卫生等常态化防控措施，在疫情形势严

峻时要适当收紧传染病防控措施。各地教育部门要督促学校进一

步查摆冬春季传染病防控存在的风险漏洞，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方式

进行随机抽查，及时发现问题，指导督促整改，确保各项措施落

实到位。

三、加强疫情监测和应急准备。各校要建立以晨（午）检、

师生及家长主动报告、因病缺勤学生病因追查等为主要措施的学

校传染病监测体系，落实《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

规范（试行）》要求，明确学校疫情报告人，及时规范报告学校

传染病疫情信息。各地教育、卫生健康、疾控等部门和各级各类

学校要加强学校传染病疫情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，因时因势采取

防控措施，不断完善应急预案，做好疫情应对准备。

四、引导接种疫苗。各级疾控局和疾控中心要按照《湖南省

疾控局卫生免疫处关于推进冬春季常见呼吸道传染病疫苗接种工

作的通知》（湘疾控卫免处便函〔2023〕2 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，

加强宣传引导，优化接种服务，有序推进疫苗接种，城市地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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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规接种单位应在每周末提供至少一天的接种服务，方便有幼儿

的双职工家长、在校学生预约接种。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

校要协同做好疫苗接种宣传组织发动工作，提高师生员工疫苗接

种意愿，引导主动接种新冠、流感、肺炎球菌等疫苗，提升免疫

水平。各级疾控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、接种单位要通过微信公众

号等多途径发布当地接种门诊地址、联系方式和接种时间等信息，

充分利用校医院、医务室（所）的场地和设施设备，组织预防接

种进校园，进一步满足师生接种需求。

五、强化宣传教育。各地各校要多形式开展流感、肺炎支原

体感染、新冠感染等冬春季传染病防控知识宣传，引导师生正确

认识传染病，增强自我防范意识，养成科学佩戴口罩、做好手卫

生、经常通风、遵守咳嗽礼仪、使用公筷、落实分餐制等良好习

惯。要引导师生适度参与体育锻炼，增强体质和免疫力，进一步

提高健康素养和自我防护能力。要协同做好家庭防疫指导工作，

引导家长帮助孩子均衡膳食、规律作息，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生活

习惯。要指导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的师生做好防护、及时就诊、

规范治疗、科学用药，不带病上班上学，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和前

往人群密集场所。

六、做好因病缺勤学生服务。各级各类学校要指导因病缺勤

学生利用线上教学资源居家学习，任课教师要主动与家长对接近

期教学重点，对学生患病期间的作业可不作硬性要求。要引导家

长让患病学生充分治疗和休息，根据医疗机构、疾控部门建议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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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患病学生居家休息时间，科学作出返校上课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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